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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業簡明月報（民營電業） 

 

和 平 電 力 公 司 

簡  明  月  報 

107 年 7 月份 

編送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 年 08 月 07 日 

編送單位：和平電力公司-運轉處 

 

 

 

簡明月報內容 

1.每月供電報告 

2.每月售電報告 

3.每月收支實績比較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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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每月供電報告 

1.營運概況 

 

 Unit 1 Unit 2 Station 

運轉率 100.0% 100.0% 100.0% 

平均負載 634.6MW 624.4MW 629.6MW 

 

2.發（售）電量  

  請參照表 1-2 及 2-1 

 

3.燃料耗用量  

  請參照表 1-4 

 

4.安全存量  

  請參照表 1-4 

 

5.重大營運事件 

  一號機﹕無。 

  二號機﹕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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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1 裝置容量 

民國 107年 7月份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實績值(瓩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

(%) 

備註 

燃煤火力  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648,550 0.0  

燃煤火力  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648,550 0.0  

合計  1,297,100 0.0 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

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

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

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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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2 發電量 

民國 107年 7月份 

能源別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毛發電量 廠用電量 淨發電量 自用電量 

備註 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實績值 

(度) 

較上年同期

增減(%) 

燃煤火力 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472,177,000         23.3 34,574,445              8.6 437,602,555 24.6 1,994,390 56.7 
 

燃煤火力 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464,589,000         8.1 34,018,825              -4.7 430,570,175 9.3 1,962,340 37.5 
 

合計 936,766,000        15.3 68,593,270              1.6 868,172,730 16.5 3,956,730 46.6  

備註： 

1. 廠用電量係指發電所內用電，即發電廠因運轉發電機所消耗於各項附屬設備之電能。  

2. 自用電量係指廠商自行生產，使用於發電所之外，所有其他用途的電量，包括生產設備、辦公室、倉庫、其他附屬或輔助設備等（即不含發

電所內用電）。 

3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

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4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5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6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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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3 發電設備運作情形 

民國 107年 7月份 

(1)容量因數、可用率、最大出力值 

能源別 

電廠/發

電站名

稱 

機組別 

容量因數 可用率 最大出力值 

備註 

本月份 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本月份 
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本月份 

一至本月份止 

累計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(%)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燃煤火力 

和平 

發電廠 

一號機 97.9 18.5 68.4 -12 97.9 18.5 68.4 -12 100.0 0 100.0 0  

燃煤火力 

和平 

發電廠 

二號機 96.3 7.3 82.4 0.3 96.3 7.3 82.4 0.3 100.0 0 100.0 0  

合計 97.1 12.9 75.4 -5.8 97.1 12.9 75.4 -5.8 100.0 0 100.0 0  

備註： 

1. 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

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填寫。 

2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4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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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發電機組每度的低熱值毛熱耗率（LHV Gross） 

項目 電廠/發電站名稱 機組別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備註 
實績值(千卡/度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 

(%) 
實績值(千卡/度) 

較上年同期增減 

(%) 

汽力機 

和平發電廠 一號機 2,129.2 -0.6 2,117.1 0.1  

和平發電廠 二號機 2,055.5 0.4 2,068.6 0.9  

備註： 

1. 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2. 若為水力電廠或小型電廠，請於備註註明，並免按機組別填報。惟若電廠包含不同能源別機組，則仍需以機組別填報。 

3. 須包含試運轉期間之發電機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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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4 燃料耗用量 

民國 107年 7月份 

燃煤機組 

項目 單位 
期初 

存量 
進口量 

國內 

採購量 

毛熱值 

(kcal/kg) 

淨熱值 

(kcal/kg) 
使用量 

期末 

存量 
備註 

1.燃料煤

(濕基) 
公噸 

        

2.亞煙煤

(濕基) 
公噸 

 

214,132 

 

299,290 

 

0 

 

6,162 

 

5,854 

 

334,851 

 

178,571 
 

3.燃料油 公秉         

4.柴油 公秉 2,048 0 0 10,500 10,500 2 2,046  

5.其他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1. 燃料耗用量須包含發電機組試運轉期間所耗之燃料量。 

2. 熱值均採加權平均法做計算，並填報低位熱值（LHV）。 

3. 若所用燃料未列於上述，請填報於其他欄位並於備註欄填寫燃料種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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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5 機組停機容量 

民國 107年 7月份 

機組名稱 
停機事由 

(填報代碼) 

本月份 下個月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
停機期間 

停機 

裝置容量 
停機期間 

一號機 無 無 無 無 無 

二號機 無 無 無 無 無 

備註： 

1. 當機組或電廠遭遇計畫性停機（例如大修）與非計畫性停機（例如機電事故）等非正

常運轉或待機狀態時，需記錄填報。 

 機電事故定義：「發、輸、變設備不論待機或運轉中發生不意之障礙，不能正常啟

用或不能正常運轉而需停用時，一律列為事故。但發現設備運轉情況異常尚可繼續

運轉而不影響設備安全，經主管處轉洽電力調度處同意安排停用檢修者或由電力調

度處安排提前停用檢修者不列為事故，強迫跳脫仍算事故。」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
3. 停機事由欄位請依下列運轉情況填報代碼： 

 

代碼 運轉情況 代碼 運轉情況 

K 1 併聯 K13 線路工作 

K 2 解聯 K14 指令試運轉 

K 3 待機 K15 電力潮流限制 

K 4 跳脫 K16 外因跳機 

K 5 減載 K17 核一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6 檢修，保養 K18 核二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7 故障 K19 核三附屬設備全黑、起動氣渦輪機試機 

K 8 竣工試運轉 K20 設備超載 

K 9 乾燥運轉 K21 試運轉 

K10 大修 K22 爐管破 

 K10A 大修逾排程 K23 LNG 用量限制 

K11 單獨運轉 K24 中油 LNG 管路檢修 

K12 線路故障 KK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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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6 發電機組之空氣污染排放量 

民國 107年 7月份 

項目 
電廠/發電

站名稱 
機組別 

硫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氮氧化物平均排放量(kg) 粒狀污染物平均排放量(kg)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實績值 

較上年

同期增

減(%) 

燃煤機組 

和平 

發電廠 

U1 166,223.7 31.5 871,257.2 -3.9 128,793.6 37.8 639,641.3 -4.1 22,329.5 14.4 109,052.2 -18.1 

燃煤機組 

和平 

發電廠 

U2 162,993.5 4.2 1,002,447.5 2.6 124,188.8 11.8 727,845.7 3.1 21,132.0 6.4 129,602.0 3.9 

備註：機組別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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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7 發電機組淨尖峰供電能力調整表 

民國 107年 7月份 

機組名稱 出力調整緣由 

機組規劃 機組調整出力 

裝置容量 

（MW） 

淨尖峰出力 

（MW） 

調整次數 

（次） 

淨尖峰出力 

（MW） 

一號機 無 648.55 597.57 9 597.57 

二號機 煤磨A/D運轉異常 648.55 597.57 11 564.02 

備註： 

1. 調整次數為該機組累計調整次數（含本次），非為當月調整次數。 

2. 機組名稱欄位，請依照電業管制機關所核發電業執照上之機組名稱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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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每月售電報告 

表 2-1 售予公用售電業之售電量 

民國 107年 7月份 

能源別 

本月份 一至本月份止累計 

實績值(度) 較上年同期增減(%) 實績值(度) 較上年同期增減(%) 

燃煤火力  864,216,000 16.4 4,561,623,706  -7.0  

合計 864,216,000 16.4  4,561,623,706  -7.0  

備註：能源別欄位，請依照「抽蓄水力、火力（須區分燃煤、燃油、燃氣）、核能、慣常水力（須區

分自有、承攬）、風力、太陽能、廢棄物、沼氣、生質能、地熱、海洋能、其他」類別，進行

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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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收支實績比較表 

收支實績比較表 

民國 107年 7月份 

項    

目 

本月份發生數 累計實績數 

實績數 

(A) 

去年同
期 

(B) 

差異 

(A-B) 

實績數 

 (C) 

去年同
期 

(D) 

差異 

(C-D) 

1. 營 業

收入 
1,400,135,295  942,159,089  457,976,206  6,284,498,445  6,157,009,697  127,488,748  

 電業 

收入 
1,400,135,295  942,159,089  457,976,206  6,284,498,445  6,157,009,697  127,488,748  

 其他營業 

收入 

0  0  0  0  0  0  

2. 營 業

支出 
941,174,430  452,568,473  488,605,957  4,346,298,862  3,855,884,765  490,414,097  

營 業

成本 
927,156,243  442,357,817  484,798,426  4,254,738,389  3,766,883,898  487,854,490  

營 業

費用 
14,018,187  10,210,656  3,807,531  91,560,473  89,000,867  2,559,607  

3. 營 業

收 益

(1-2) 

458,960,865  489,590,616  (30,629,751) 1,938,199,583  2,301,124,932  (362,925,349) 

4. 稅 前

盈餘 
468,597,263  469,455,374  (858,111) 1,904,809,399  2,254,909,580  (350,100,181) 

備註： 

 

 


